
【案情回顾】
2014年6月，被告张某建房向被告某供电公司

申请临时用电，供电公司电工刘某按照360元/月的
标准收取了被告张某用电费用（被告某供电公司认
可收到了被告张某预交的720元电费）。后被告张
某从供电公司安装的临时电表处搭建三相电用于搅
拌机使用，另搭建二厢电直接从临时用电处用电线
接入排插到房屋工地上。被告张某接通电后，被告
某供电公司未验收即供电。2015年9月3日上午11
时左右，万某在自家新建房屋第四层干活时断电，遂
到被告张某的第二层房屋内重新接线，在接线时触
电死亡。死者万某家新建房屋与被告张某新建房屋
隔壁，其从建房开始即在被告张某新建房屋工地接
电使用，被告张某对此未予以制止。

本案对于被告某供电公司对万某的伤亡是否
具有过错，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不同意见，

双方争执不下，遂起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某供电公司应承担过错责
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7条规定了三个
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
错责任原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73条的规定，高
压供电属于高度危险作业，造成损害应当承担适
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对于低压供电致人损害
的责任没有专门规定。依据一般法理，对在侵

权责任法分则中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无过错
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遵守侵权责

任法第6条第一款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
规定。因此，对于低压触电人身伤

害，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本
案中，造成万某触电死亡的

临时用电线路系

低压电，应依据过错责任原则确定被告某供
电公司对万某触电死亡是否具有过错。

被告某供电公司为供电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
责任主体。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高压供电作
业致人损害，由经营者承担侵权责任，对于低压供
电致人损害的责任主体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供
电营业规则》第51条明确了触电损害赔偿的责任
主体为供电设施的产权人。通常供电设施的管理、
维护责任与设施的使用有直接关系，与产权无必然
关系，供电设施的产权与使用权存在分离的情况。
因此，在确定赔偿责任主体时，不能固守产权归属
原则，应结合供电设施的管理、维护、使用的实际情
况，依据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进行综合分析认定。《供
电营业规则》第46条第五项规定，属于临时用电等
其他性质的供电设施，原则上由产权所有者运行维
护管理，或由双方协商确定，并签订协议。在本案

中，导致万某触电死亡的低压线路虽然是被告张某
安装，但电表系被告某供电公司在张某安装临时用
电前就已安装提供，被告张某未支付该电表的价
款，双方亦未约定供电设施的管护义务。因此，可
以认定双方对该供电设施的管理、维护义务是同等
的，被告某供电公司属于侵权责任主体。

被告某供电公司对万某触电死亡具有过错，应
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张某临时用电设施安装不符
合《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规定的要求，未装设配
电箱，并安装防触电保护装置等。被告某供电公司
对被告张某的临时用电未予以验收合格即供电，怠
于履行职责，且对临时线路疏于管理。依据侵权责
任法第12条规定，被告某供电公司怠于履行职责
行为与被告张某安装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临时用电
行为互相结合，导致万某触电死亡，依法应承担按
份的侵权责任。

农村建房搭建临时用电触电身亡
供电公司是否担责

【案情回顾】
2017 年 4 月 28 日，江某在某

广场承接了一个店面装修，于是
请李某找人拆除天花板。李某找
到邹某等人进行施工。来到施工
现场，该广场工作人员让邹某出
示身份证登记，邹某说没带。后
在施工过程中邹某从脚手架上摔
下，造成左股骨粗隆间骨折，在医
院住院治疗了 17 天，花费医疗费
4 万余元（其中江某垫付了医疗
费 3000 元）。原告出院后经鉴
定，认定为伤残等级 10 级，后续

治疗费 1.2 万元。其后，原、被告
就赔偿问题协商不成，原告诉至
法院。

另查明李某找邹某一起工作
时，邹某告诉李某自己56岁，在医
院治疗时，才得知邹某的真实年
龄是67岁。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被

告江某雇请李某并要其找人拆除
天花板，故江某应为实际雇主，应
当承担雇主赔偿责任。而原告受
伤时已年满 67 周岁，在明知自己

年龄较大已不宜从事该类施工的
情况下仍然在高处进行拆除作业
以致摔伤，且隐瞒真实年龄，自身
存在较大过错，应对自己受害承
担过错责任。

此外被告李某在接受江某雇
用后，选任施工人员不当，也应当
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经认定，
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为 8.2 万元。
综合各方过错大小，法院认为由
原告自行承担 50%，被告江某承
担 35%，被告李某承担 15%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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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某日，被告张某所有的 A 号货

车进行年检，车检前须将车厢卸下，
联系被告唐某所有的 B 号吊车（该
车于 2013 年 6 月被注销）来起吊车
厢，张某雇请原告刘某驾驶 A 号货
车与其一同去开发区卸吊车厢。唐
某将吊车停靠在货车的左侧，刘某
上到货车车厢上栓吊车绳，捆绑吊
车还未下车，被告唐某便开始起吊，
大约吊起3米高度时尼龙绳吊带断
裂，货车车厢掉落下来，车厢一角砸
了刘某的脚，致其受伤，构成九级伤
残。因协商未果，原告刘某起诉到
法院，要求被告张某和唐某共同赔

偿其损失4万余元。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5条

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堕
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
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
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
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本案中，发生这次事故的原因系被
告唐某驾驶被注销的 B 号吊车，在
为张某有偿起吊车厢过程中违反操
作规程，使用不合格尼龙绳，在原告

刘某还未离开被起吊车厢下面的情
况下，而造成刘某伤残事故的发生，
属物件损害责任纠纷，进一步细分
案由应属物件脱落、坠落损害责任
纠纷。

按照《侵权责任法》第85条的规
定，物件脱落、坠落致人损害采取的
是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对于被告
的过错，采取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的
方式，由被告反证证明其没有过
错。至于被告证明其没有过错的内
容，法律并未进行规定，按照物件管
理的一般原则，被告应该证明自己
的行为符合一般管理人的注意标
准。在本案中，被告唐某作为 B 号

吊车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应当预见
该尼龙绳不能吊起重达6吨的货车
车厢，且该尼龙绳有可能断裂造成
被吊物 A 号货车车厢坠落，造成原
告损害的后果，而没有预见或者疏
忽大意，被告唐某不能举证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故对于原告刘某的损
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指
在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前提
下，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活动自
身受到伤害的，在提供劳务一方向
接受劳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
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
应的民事责任。物件损害责任属

于一种特殊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
适用于过错推定原则，即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
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造
成了他人损害而又不能举证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就要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赔偿后，如有证据证明还
有其他责任人的，可以向其他责任
人追偿。

本案中刘某系因唐某的吊车所
伤，应是物件损害责任纠纷。故对
于原告的人身损失，不应当由二被
告负共同赔偿责任，只能由被告唐
某承担赔偿责任。

提供劳务受伤 责任怎样划分

问：我是一起交通事故案件
的受害人，法院判决肇事者马某
赔偿我各项经济损失15万元，判
决后马某以各种理由不付我赔
偿款，于是我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后来马某找到我，解释他家
特别困难等理由，最后我答应马
某一个月内一次性赔付我 10 万
元，我就不再追究其责任，我们
双方签写了书面协议。可是一
个月后，马某 10 万元也没赔付
我。现在我担心我们既然已经
签了书面协议，将来法院执行也
只能执行 10 万元，我却损失了 5
万元。请问，我能重新申请法院
判决马某赔偿我15万元吗？

答：你可以申请法院重新判
决马某赔付你 15 万元。《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30 条
第二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
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
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
的，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
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
行。也就是说，马某在和解协议
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和解协议
所规定的内容，那么此时你具有
选择权，你可以选择要求马某继
续按照协议的约定给付10万元，
也可以选择申请法院恢复对原
判决书的执行，要求马某给付15
万元。

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
应该怎么办

近年来，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增加，
小区业主停车占用消防车道、碾压公
共绿地、占用出行通道、挡住其他业主
车位等违规停车现象呈上升趋势。近
日，长岭县人民法院长岭人民法庭审
理了一起因停车引发的邻里间财产损
害赔偿纠纷案。

【案情回顾】
刘某将其所有的轿车停在洪某的

车库门前，未留下联系方式，同时将钥
匙放在车内，并在小区微信群告知如
车辆阻碍通行可自行挪车。后洪某出
门发现刘某的车挡在其车库门口，于
是，洪某上车挪车。洪某首次启动失
败，发现该车的档位未在停车档位，洪
某未调整档位并继续启动汽车，不料
车辆窜出，撞到前方垃圾桶致使车辆
损坏。

刘某发现车辆被撞后立刻报警，
并将该车送至修理厂维修，共花费
1510元。洪某认为其多次告知刘某不
要将车停在自家车库前，且刘某在群
里明确表示可自行挪车，自己不接受
1510元的赔偿请求，刘某遂诉至长岭
法院。

【法官释法】
审理认为，洪某将刘某的车撞坏，

应承担赔偿责任，刘某将车停放在洪
某车库门前阻碍洪某通行，且未留下
联系方式，而是将钥匙放在车内告知
洪某自行挪车，故刘某对此次损害的
发生存在过错，刘某自身应承担一定
责任，综合各方面考虑，刘某应承担
60%的责任，洪某承担40%的责任，故判
决洪某赔偿刘某车辆维修费604元。

【法官提醒】
机动车驾驶员务必规范停车，切

不可随意违停或占用他人车位，居民
遇到违停时，可以找物业协调或报交
警处理，切勿擅自处理，维护自身权利
也应谨守法律底线。

《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
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
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张佳红）

停车引发邻里赔偿纠纷


